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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06年7月27日） 近日，保监会下发《关于规范银行代理保

险业务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06〕70号），第一条第一款规

定“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，其一级分行应当取得保险兼业

代理资格”。部分保监局、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来电咨询这

一规定的政策含义。现作如下解释： 保监发〔2006〕70号文

下发之前，部分商业银行的一级分行在未取得《保险兼业代

理许可证》的情况下，代理或由其下属分支机构代理保险业

务。保监发〔2006〕70号文下发后，各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

务时，其一级分行必须取得保险兼业代理资格并办理《保险

兼业代理许可证》。下属分支机构在新修订的《保险兼业代

理机构管理规定》出台之前，仍沿袭现有保险兼业代理监管

政策，由各地保监局根据所在地市场实际情况而定。《保险

兼业代理机构管理规定》修订出台之后，各地保监局按新规

定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